附件1

株洲市“幸福食光”长者餐厅老年人

助餐需求申请表

	申请人
	姓名
	
	年龄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常住地（户籍）
	

	主要

监护人
	姓名
	
	关系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工作单位
	

	就餐方式
	社区就餐点就餐□         送餐入户□

	申请助餐对象类型
	(A类                   □B类 

	居住地/户籍所在地社区初审意见
	居住地/户籍所在地街道复核意见
	县（市）区民政局审定意见

	（签章）
	（签章）
	（签章）

	老年助餐服务说明
	助餐补贴：A类：10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就餐；B类：符合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、失能、孤寡、低保、特困、农村留守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，补贴5元/餐。

送餐补贴：A类老年人、60周岁以上的1、2级残疾老年人或低保家庭中综合能力评估结果为1级以上的失能老年人，按照送餐距离给予助餐点1—5元/餐的送餐补贴。


备注：常住地指连续居住超过一年的地方，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（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）须填写主要监护人一栏信息。

身份证复印件

	申请者
	监护人

	正    面
反    面

	正    面
反    面


	“幸福食光”长者餐厅助餐服务需求确认
	申请人签名
	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监护人签名
	     年  月  日


